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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泉州市教育系统 
“防风险 保平安 迎大庆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、全国安

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省委常委会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，切

实做好当前学校安全工作，保障师生生命安全，经研究决定在

全市教育系统开展“防风险 保平安 迎大庆”活动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安全责任 

各地各校要深刻吸取湖北恩施涉校刑事案件教训，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红线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大局意识，始终绷紧

安全这根弦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

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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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健全完善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、职能部门

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，严格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，确保安

全职责到岗到人。 

二、全面开展排查，清除安全隐患 

各地各校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，在开学期间全面开展一次

学校安全隐患拉网式、地毯式大检查，对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

实、校园“三防”建设、周边综合治理、校车、校内生活设施、

学生集中活动场所等逐一进行摸排，重点突出防溺水、消防、

食品、危险化学品、集体活动和学生校外实习等安全检查，对

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，建立清单台帐，落实整改责任、措施、

资金、时限、预案，确保不漏掉一个死角、不放过一处隐患，

将学校安全风险将至最低。 

三、强化三防建设，提升安全保障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学校严格按照学校安全防范工作

要求，配齐配强安全保卫人员，严格落实门卫值守、内部巡查

等制度，针对学校周边治安特点，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控设施，

在校门口关键部位，增配安全保卫装备，配足安保装备“八小

件”。要着力补齐“三防”短板，加强校园安防“三率”——

中小学封闭化管理率、专职保安员配备率、一键式紧急报警及

视频监控系统与属地公安机关联网率建设，确保今年年底前全

市校园安防“三率”实现 100%。 

四、密切协作联动，深化综合治理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密切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联动，要加强

联防联控，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控和涉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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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明确具体的区域性学校安全风险清单，及时发布安全提示，

督促学校认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要持续深化“护校安园”专

项行动，建立健全校园及周边治安形势研判预警机制，加强对

校园周边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、长期缠访闹访人员、对社会严

重不满人员以及有严重心理缺陷和心理障碍等高危人员摸底管

控，坚决防止其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向学校及学生宣泄不满。要

对学校聘用老师、校车司机、保安、物业管理人员、劳务派遣

人员等进行安全风险审查，密切关注在校内与学生频繁接触的

人员，把好学校从业人员入职安全审查关。要督促学校严格落

实外来人员、车辆、物品准入登记制度，坚决制止无业人员、

精神病患者、来历不明的人员进入校内，坚决杜绝管制刀具等

危险物品流入校内，坚决防止校园及周边发生伤害师生的重大

恶性案件。要指导学校积极组织安保人员、教师和家长志愿者，

配合执勤民警做好上下学时段校门周边防控工作。要在校门周

边配置减速带、红绿灯、隔离桩等设施，做好交通疏导，确保

校园周边环境安全、稳定、有序。 

五、加强安全教育，做好值班应急 

各地各校要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能力，有针对性地开

展防火、防爆、防灾、防不法侵害等安全专题教育和应急疏散

演练，中小学幼儿园要把安全知识作为第一课教给学生，特别

是要加强对新入学学生的安全教育，切实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

和自我防护能力。要充分发法治副校长的作用，深入开展“安

全法治进校园”宣传教育活动，通过案件教学加强警示教育，

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。同时，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应急值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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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健全应

急协调联动机制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确保一旦发生事故、紧

急事件或重大网络舆情能有序有力有效应对处置，及时回应社

会关切。 

请各地各校于 9月 19前将工作落实情况报送市教育局学校

安全工作科。联系人：薛闽， 电话：22782905，邮箱：

xak@qzedu.cn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公安局。 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2日印发 


